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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 

名稱 

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

（88） 

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

（96） 

招生 

名額 

一般生（881）                    9名 

 

(含甄試 6名) 

一般生（961）                  9名 

 

(含甄試 6名) 

報考資

格附加

規  定 

無 無 

考試 

科目 

及 

成績 

計算 

方式 

一、口試（0009）                 50% 

二、書面審查（0008）             50% 

一、書面審查（0008）             50% 

二、口試（0009）                 50% 

總成績

同分參

酌順序 

1.口試 

2.書面審查 

1.口試 

2.書面審查 

系 

所 

指 

定 

繳 

交 

之 

資 

料 

一、下列各項審查資料 1份，請於報名時一

併上傳或郵寄(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

理)，若採郵寄方式請註明『書面審查

資料』： 

1. 大學歷年成績單(如為應屆畢業生繳交 7

學期成績單；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，繳最高

學歷階段全部成績單)。 

2. 自傳(內容包括：個人資料(含 e-mail)、

讀書經過、報考動機、未來展望等 4 項)

及未來研讀計畫。 

3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專題報告、著作、

獎學金、其他獲獎證明或社團活動情形等

證明，無則免)。 

二、口試：含犯罪防治、司法社工以及公共

安全等基本概念。 

備註：上述需繳交之各項資料，以横式撰

寫、電腦打字繕編、A4 紙列印並裝訂成冊，

且一概不予退還。 

 

下列各項書審資料 1 份，請於報名時一併上

傳或郵寄，若採郵寄方式請註明『書面審查

資料』： 

1. 大學歷年成績單(如為應屆畢業生繳交 7

學期成績單，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，繳最高

學歷階段全部成績單)。 

2. 自傳(內容包括：個人資料、報考動機、

未來展望等 3項)。 

3.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(如專題報告、著

作、獎學金、獲獎資料及參與社團表現證

明等)。 

備註：上列所繳交之各項資料，一概不予退

還。 

備 

註 

一、上課地點：桃園校區 

二、口試地點：桃園考區 

三、口試日期：110.03.09(星期二) 

 

 

 

聯絡電話：(03)3507001轉分機 3776 

一、上課地點：桃園校區 

二、口試地點：桃園考區 

三、口試日期：110.03.09(星期二) 

 

 

 

聯絡電話：(03)3507001轉分機 35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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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 

名稱 

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碩士班 

(97) 

招生 

名額 

一般生（97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名 

 

(含甄試 7名) 

報考資

格附加

規  定 

無 

考試 

科目 

及 

成績 

計算 

方式 

一、書面審查（0008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% 

二、口試(000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% 

總成績

同分參

酌順序 

1.口試 

2.書面審查 
 

系 

所 

指 

定 

繳 

交 

之 

資 

料 

下列各項審查資料 1份，請於報名時一併上傳或郵寄(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)，若採郵

寄方式請註明『書面審查資料』：  

1. 大學歷年成績單(如為應屆畢業生繳交 7學期成績單；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，繳最高學

歷階段全部成績單)。 

2. 進修計畫書。 

3. 自傳(內容包括：個人資料(含 e-mail)、報考動機、未來展望等 3項)。 

4.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(如名次證明、推薦函或推薦人姓名與聯絡方式、著作、專題報告、

專業證照、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、參與社團表現證明，無則免)。 
 

 

 

備註：上述需繳交之各項資料，以横式撰寫、電腦打字繕編、A4 紙列印並裝訂成冊，

且一概不予退還。 

備 

註 

一、上課地點：桃園校區 

二、口試地點：桃園考區 

三、口試日期：110.03.09(星期二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聯絡電話：(03)3507001轉分機 33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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